
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1 號 3 樓（瓏山林台北中和飯店）。 

出席股數：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為 122,085,882 股，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為 122,085,882 股，出席

股東及委託代理人所代表股數為 70,281,602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13,856,518 股)，出席比例為 57.56%。 

出席董事：張舒眉董事長、江欽池副董事長、楊明恭董事、鄭名翔董事、何經華獨立董事、林

志峰獨立董事、王淑玲獨立董事。

列席人員：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仁杰會計師、陳秋華律師、鄭治平財務長。

主  席：張 舒 眉 董 事 長                           記  錄：簡鈺暄

一、主席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 113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暨民國 114 年度營業計畫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民國 113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暨民國 114 年度營業計畫報告，請參閱附錄一。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二。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盈餘分派發放現金股利案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1. 本公司擬盈餘分配股東現金紅利 854,601,174 元，按配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

持有股份比例，每股配發 7.0 元現金。 

2. 現金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全捨)，配發不足 1 元之畸零款，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

調整之。

3. 本分派案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

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變動致配息比率發生變動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案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1. 本公司依據章程第十九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低

於 7%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 本公司民國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擬分派員工酬勞新台幣138,914,340 元

(10%)及董事酬勞新台幣5,400,000元，全數以現金發放。

3. 董事會通過分派金額與認列年度估列金額無差異。

第五案

案 由：本公司民國 113 年給付董事酬金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1. 本公司由薪資報酬委員會依同業水準決議，並提董事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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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六條規定，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公司

得支給定額報酬。

3. 董事個別酬金表請參閱附錄三。

第六案

案 由：本公司發行國內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1. 本公司發行國內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係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13 年

9 月 1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30356005 號函核准在案，並於民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正式掛牌。

2. 截至民國 114 年 3 月 29 日止，本轉換債券發行及轉換情形如下：

債券名稱 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國內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行原因 本公司為提升產業競爭力，積極投入新產品開發、研發

人才、設備暨軟體等研發能量升級，同時擴充海外子公

司北越廠之機器設備、擴大產能，並償還銀行借款用以

節省利息支出，以因應公司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

發行總面額 新台幣壹拾億元整

發行每張面額 新臺幣壹拾萬元整

票面年利率 0% 

發行期間 3 年，自 113 年 10 月 15 日發行至 116 年 10 月 15 日 

轉換價格 160.00 元 

轉換情形 截至民國 114 年 3 月 29 日，尚無申請轉換情形。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 由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仁

杰、林雅慧會計師查核完竣，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請參閱附錄四。

2. 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一。

3. 提請 承認。
決 議：投票表決結果：

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70,281,6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13,856,518 權)  

表決結果

贊成表決權數
69,788,59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3,363,506 權)

反對權數
11,81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816 權)

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481,19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81,196 權)

       贊成比率 99.29%，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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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表： 

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註 1)     767,670,750
民國 113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註 2)     52,899,141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820,569,891
加：民國 113 年度稅後淨利： 1,060,644,464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註 3) 

    (111,354,361)
222,533,270

可供分配盈餘 1,992,393,264
減：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每股 7.0 元) (註 4)    (854,601,174)
期末未分配盈餘     1,137,792,090

董事長：張舒眉 總經理：張舒眉 會計主管：鄭治平

註 1： 民國 113 年度股東常會決議民國 112 年度盈餘分配後之未分配盈餘。 
註 2：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調整保留盈餘係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1,647,369 元、本公司及採

用權益法子公司認列之保留盈餘調整數 51,251,772 元所組成。 
註 3： 依證券交易法規定，就當年度發生之帳列股東權益減項金額(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

算之兌換差額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合計數)，自
當年度稅後盈餘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嗣後其他股東權益減
項餘額有迴轉時，得就迴轉部分分派盈餘。

註 4： 依本次董事會前一日止之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計算。 
註 5：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分配原則，係以最近年度優先分配。 

2.提請  承認。

決 議：投票表決結果：

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70,281,6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13,856,518 權)  

表決結果

贊成表決權數
69,814,03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3,388,948 權)

反對權數
14,43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4,436 權)

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453,13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53,134 權)

贊成比率 99.33%，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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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民國 113 年 11 月 8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令修正

章程及配合本公司政策修訂董事車馬費，分別修訂本公司章程第十六條、第十九條

及第二十一條，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五。 
決 議：投票表決結果：

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70,281,6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13,856,518 權)  

表決結果

贊成表決權數
69,805,299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3,380,215 權)

反對權數
22,418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2,418 權)

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453,88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53,885 權)

贊成比率 99.32%，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公司董事案，提請 選舉。 

說  明：1. 本公司原董事任期屆滿，配合本公司章程第十三條規定及公司法相關之規定，提

請於民國 114 年股東常會辦理改選事宜。 

2. 擬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三條規定，設董事 7至 9人(含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人)，

本屆改選擬設董事 9 人(含獨立董事 4 人)，任期均為 3 年，連選均得連任，採候

選人提名制。另本公司依章程第十三條之二規定，設立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

3. 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三條規定，董事名額均採候選人提名制，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

人提名名單經董事會對被提名人資格予以審查後，資格符合者列入董事候選人

名單，由股東常會就資格符合者選任之。

4. 新選任董事任期自民國 114 年 5 月 27 日起至民國 117 年 5 月 26 日止，任期三

年，原任董事及獨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5. 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14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依法審查通過，

茲將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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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類別

候選人
姓名

性別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持有股數

董事 張舒眉 女
東海大學

經濟系
德商安達康總經理

佳必琪國際(股)公司董事

長、太一投資(股)公司董事

長、非常木蘭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佳仕騏投資(股)公
司之法人董事代表、明昫

企業(股)公司之法人董事

代表、台暉(股)公司之法人

董事代表、智英科技(股)公
司之法人董事代表、

BEST LINK PROPERTIES 
LTD、

JPC(HK)COMPANY 
LTD.、LUCKY STAR 
INVESTMENT CORP、
BEST MATCH 
INVESTMENTS 
LIMITED、BEST SKY 
LIMITED、HUNG FU 
(SAMOA)INTERNATION
AL CO.,LTD、DIAMOND 
CREATIVE HOLDING 
LIMITED、SWS GROUP 
COMPANY LIMITED 之

法人董事代表、JPCPT 
INC. CEO 

18,472,480 股

董事
鉅力投資

有限公司
- 不適用 佳必琪國際(股)公司董事 佳必琪國際(股)公司董事 2,295,750 股

董事
頂準投資

有限公司
- 不適用 佳必琪國際(股)公司董事 佳必琪國際(股)公司董事 6,144,750 股

董事
太一投資

(股)公司
- 不適用 佳必琪國際(股)公司董事 佳必琪國際(股)公司董事 4,500,000 股

董事
全漢企業

(股)公司
- 不適用 佳必琪國際(股)公司董事 佳必琪國際(股)公司董事 10,010,000 股

獨立 

董事
林志峰 男

國立臺灣

大學法學

碩士

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公司

法務長、新世紀資通(股)公
司法務副總經理、眾達國際

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

林志峰律師事務所所長、

香港商易安聯公司台灣分

公 司 資 深 顧 問 、 美 商

Private Tech Co.顧問 

0 股

獨立 

董事
王淑玲 女

國立臺灣

大學管理

學院財務

金 融 所

EMBA 

台達電子工業(股)公司資深

副總裁暨台達集團總財務

長、勤誠興業(股)公司顧問、

中國信託銀行董事

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國

際企業研究所教授級兼任

專家、圓剛科技(股)公司獨

立董事、聯華電子(股)公司

獨立董事、蝸居旅村(股)公
司董事、鼎恒數位科技(股)
公司總經理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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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類別

候選人
姓名

性別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持有股數

獨立 

董事
徐偉初 男

美國南伊

利諾大學

經濟學博

士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教

授、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財政研究所教授/系主任/

所長、香港珠海書院商學院

教授兼院長、中華財政學會

理事長、行政院經濟革新委

員會(財稅組)委員、財政部

賦稅改革委員會第一組主

任、財政部租稅革新小組委

員、行政院財政改革委員會

委員、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

審議委員、財團法人櫃檯買

賣中心上櫃審議委員、考試

院公務人員考試閱卷/命題

/審查/典試委員/題庫召集

人、華南商業銀行獨立董事

兼常務董事、日電貿(股)公

司獨立董事、佳必琪國際

(股)公司獨立董事、優派有

限公司外部董事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兼

任教授、中華財政學會(臺
北)理事長、臺北醫學大學

董事會監察人、中國租稅

研究會(臺北)理事長、欣新

網(股)公司獨立董事、彰銀

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中國

南京)獨立董事 

0 股

獨立 

董事 
季延平 男

美國馬利

蘭大學資

訊系統管

理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資管系主任

兼所長、政治大學 EMBA 執

行長

陽信銀行獨立常務董事、

優盛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0 股

6.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第十二屆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當選名單如下： 

職稱
戶號或身份

證統一編號
戶 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 張舒眉 78,587,653 權

董事 53851 鉅力投資有限公司 68,895,091 權

董事 84630 頂準投資有限公司 68,863,355 權

董事 123 太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8,837,429 權

董事 128726 全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8,268,243 權

獨立董事 A1212***** 林志峰 67,928,377 權

獨立董事 A2229***** 王淑玲 67,828,557 權

獨立董事 A1276***** 徐偉初 67,781,768 權

獨立董事 A1008***** 季延平 67,754,980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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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 依公司法第二０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 緣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經營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

董事之行為，爰依法提請股東常會同意，如本公司新選任之董事，有上述之情事

時，同意解除該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

3. 擬提請解除董事及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內容如下：

決 議：投票表決結果：

       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70,281,6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13,856,518 權) 

表決結果

贊成表決權數
69,709,067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3,283,983 權)

反對權數
88,35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88,35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484,18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84,185 權)

贊成比率 99.18%，本案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八分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無股東提問。

(本次股東常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之要旨，詳盡內容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職 稱 姓 名 目前兼任情形(有關競業部分) 

董 事 張舒眉

太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暉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SWS Group Company Limited 董事 

智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獨立董事 林志峰 
香港商易安聯公司台灣分公司資深顧問 

美商 Private Tech Co.顧問

獨立董事 王淑玲 

圓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鼎恒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獨立董事 徐偉初 欣新網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季延平 陽信銀行獨立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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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營業報告書

一、 113 年度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13 年度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6,765,078 仟元，合併營業利益為新台幣

1,203,828 仟元，本期稅後淨利歸屬於母公司業主為新台幣 1,060,644 仟元。 
(二) 預算執行情形：本公司 113 年度並未公告財務預測。 
(三) 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1. 財務收支分析

受惠於 AI 伺服器應用需求成長帶動，113 年度本公司數據網路電信業務營收

較 112 年大幅成長。智能連結業務亦透過持續拓展新客戶與優化產品組合，維持

穩健動能。此外，子公司 JPCPT Inc. 與衡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營運表現亦具成

效，挹注本年度整體營收及獲利表現持續成長。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 年度 112 年度 差異 增(減)% 
營業收入 6,765,078 4,962,135 1,802,943 36.33%

營業毛利淨額 2,242,340 1,436,531 805,809 56.09%
毛利率 33% 29% 4% 

營業利益 1,203,828 641,210 562,618 87.74%
稅前淨利 1,410,706 810,411 600,295 74.07%
本期淨利 1,140,009 660,319 479,690 72.65%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淨利 1,060,644 635,395 425,249 66.93%

2.獲利能力分析

項 目 113 年度 112 年度 

資產報酬率（%） 17.92 13.48
股東權益報酬率（%） 27.94 19.28

佔實收資本比率（%） 
營業利益 98.60 52.52
稅前純益 115.55 66.38

純益率（%） 16.85 12.35
每股盈餘（元）（註） 8.69 5.20
註： 係以當年度加權平均流通在外股數，並追溯調整歷年來因員工紅利而增加之加權流

通在外股數為計算基礎，即基本每股盈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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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發展狀況 
1. 最近三年度每年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年度 113 年度 112 年度 111 年度 

合併營收淨額 6,765,078 4,962,135 4,339,428
合併研發費用 192,336 163,891 151,244
合併研發費用佔 
合併營收淨額之比例 3% 3% 3%

2. 113 年度研發成果概述 

113 年度研發工作聚焦於三大產業領域，持續投入高速傳輸與高電壓大電流

連接器、線束與光模組之技術開發，並持續導入至 AI 伺服器、雲端服務供應商

(CSP)、資料中心交換機、5G 通訊與 ISP 機房等應用場域，同時拓展至物聯網與

智能連結產業，強化產品技術多元性與市場競爭力。 

研發項目 應用領域 

光通訊模組（800G/1.6T） 雲端交換機、NIC、DPU 
PCIe Gen6 高速連接器及線纜 AI 伺服器、超大規模資料中心 
ORV3 AC Whip Cable、Busbar clip cable
及連接器、inner busbar 高效能運算電源模組 

UQD 液冷快接連接器 雲端設備冷卻、伺服器熱管理 
高壓車用連接器&線束 EV、農耕機、AMR 
IoT 模組（感測/通訊） 智慧工廠、健康、節能應用 

3. 113 年專利成果 

本公司持續強化全球智慧財產權佈局，專利涵蓋台灣、美國、中國、日本及

歐洲等主要市場。截至 113 年累積專利總數達 264 件，涵蓋高速結構、光學、液

冷、車用等核心領域。 

各產品類別專利數及各國專利件數占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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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4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 核心業務

專注於高速連接器、線束、光模組等技術，服務 AI、雲端、車用、工控等領域。 

2. 國際合作與客戶關係穩固，深化 CSP 合作夥伴策略。

3. 全球生產據點

JPC 於全球建構完善的生產與銷售據點，以強化供應鏈韌性、滿足區域市場即時

需求，並提升全球客戶服務效能。主要據點如下：

地區 據點 功能定位 透過全球化生產策略

與跨領域研發整合，

JPC 將持續提升產品

供應靈活性與客戶服

務反應速度，穩固全球

市場版圖。

台灣 新北市中和區 總部與研發中心

中國 東莞、昆山 製造基地

越南 北越、南越
擴建完成，產能提升 30%，已正式進

入量產階段

美國 加州 Milpitas 北美區域銷售與技術支援中心

(二)銷售策略 

策略方向 重點行動

深耕 AI & CSP 客戶 整合美國子公司 JPCPT Inc.資源，拓展美日歐客戶與產品線

拓展在地布局 加強東南亞、東北亞與歐洲銷售網，推動品牌國際化

提升品牌能見度 持續參與 DesignCon、OFC、OCP、台北電腦展等國際展會

(三)生產策略 

執行面 重點行動

智慧製造導入 標準化模組、自動化設備，提升彈性與效率

供應鏈韌性強化
多元策略夥伴及供應商、區域工廠整合，降低風險與交期延
誤

按需生產與小量多樣 客製化模組設計，減少庫存、滿足多元客戶需求

綠色永續製造 推動 ESG、生產減碳、導入節能製程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發展面向 重點行動

全球產線整合
• 北越擴建
• 強化北美佈局，於美國擴增倉儲與生產據點，提升供應彈性

與交期效率

技術創新佈局
推出 PCIE Gen 7 連接器及線纜、1.6T 光模組、水冷快接、大電
流產品

客戶擴展與多元化 鞏固 CSP 客戶，拓展 EV、儲能、IoT 應用 

ESG 永續治理 綠色產品研發、ESG 委員會推動，實現永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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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面向 內容 JPC 應對策略與行動 

外部競爭環境

匯率波動、原物
料成本上升、人
口結構變動(少
子化) 

聚焦高附加價值與客製化差異化策略，掌握 AI、
新能源等新興產業契機。

法規與 ESG 發展 
法遵日嚴、永續
成為核心議題

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 ESG 中長期規劃，落實
資訊透明、利害關係人平衡、法規遵循與永續治
理文化建構。

公益與社會回饋
教育資源不均
、人才培育

● 與中正大學進行產學合作，培養國際人才
● 捐贈產品設備予台大、北科大，支持學研應用
● 長期資助家扶基金會、深耕計畫，助學超過 30
年

● 每年舉辦聖誕義賣活動，販售員工愛心物資所
得予公益團體

● 贊助「舞蹈蒲公英」偏鄉教育、青年網球選手
等體育藝文發展

● 贊助紀錄片《全心全力》，推廣在台外籍神職
人員貢獻精神

● 設立陽明交大獎學金，協助烏克蘭學生完成學
業

五、 結語

深化北美產線佈局，靈活調度供應鏈以因應關稅挑戰

JPC 整合全球資源，聚焦 AI 伺服器、雲端網路、5G 與數據中心應用，並積極

拓展新能源、車用、工業 4.0、醫療電子等新興市場，以高頻、高效能、高毛利產品

驅動成長動能。

2024 年，我們強化北美佈局，於美國增設倉儲與生產據點，搭配台灣、越南等

據點的產線配置，靈活調度、就近供應，提升交期效率與全球服務能量。此舉亦有

助於強化對國際貿易環境與關稅政策調整的彈性因應能力，進一步鞏固客戶信賴。

2025 年，JPC 參與 DesignCon，並參加 NVIDIA GTC，多項產品已列入 MGX Eco 

system，深化與 CSP、SI、ODM 的技術合作，拓展全球市場版圖，強化與 AI 生態

鏈夥伴的協作能量。

JPC 堅持以創新為本、以服務為先，打造更快速、更精準、更具價值的全球支

援體系；並將 ESG 理念融入經營，實踐「幸福企業、共好共榮、永續地球」的承諾。 

感謝各位股東一路以來的信任與支持，JPC 將攜手全球夥伴，迎向 AI 新時代的

永續成長！

董 事 長：張  舒  眉

總 經 理：張  舒  眉

會  計  主  管：鄭  治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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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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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章

rong
會計主管 鄭治平章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已編製完成民國 113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連同

盈餘分配表及營業報告書，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分別出具之無保留意

見報告書，均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報請  鑒察。

此      致

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4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何經華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2 5 日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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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已編製完成民國 113 年度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連同

盈餘分配表及營業報告書，暨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分別出具之無保留意

見報告書，均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不符，爰依照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報請  鑒察。

此      致

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4 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林志峰

中 華 民 國 1 1 4 年 2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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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已編製完成民國 113 年度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連同

盈餘分配表及營業報告書，暨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分別出具之無保留意

見報告書，均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不符，爰依照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報請  鑒察。

此      致

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4 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羅立智

中 華 民 國 1 1 4 年 2 月 2 5 日

14

liu
4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已編製完成民國 113 年度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連同

盈餘分配表及營業報告書，暨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分別出具之無保留意

見報告書，均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不符，爰依照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報請  鑒察。

此      致

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4 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王淑玲

中 華 民 國 1 1 4 年 2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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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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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章 節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十六條 本公司董事(含獨立董事)執
行本公司職務時，不論公司
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定額
報酬。
~略~ 

本公司董事(含獨立董事)執
行本公司職務時，不論公司

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定額

報酬，另每次出席支付新台

幣 15,000 元車馬費。 
~略~ 

依公司政策修正

條文。

第十九條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由
董事會決議提撥不低於 7%
為員工酬勞，本項員工酬勞

應提撥 20%至 30%為基層員
工分派酬勞。但公司尚有累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
數額。
前項員工酬勞得以股票或現
金為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
符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從屬
公司員工。其條件及發放方
式授權董事會決定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行

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由

董事會決議提撥不低於 7%
為員工酬勞。但公司尚有累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

數額。

前項員工酬勞得以股票或現

金為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

符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從屬

公司員工。其條件及發放方

式授權董事會決定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行

之，並報告股東會。

依主管機關函令

修正條文。

第廿一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 81 年 5
月 2 日。 

~略~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 114
年 5 月 27 日。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 81年 5月
2 日。 

~略~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113
年 06 月 13 日。 

增訂修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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